荷蘭簽證應備證件及基本資料表


簽證-旅客基本資料
· 為使您的簽証順利取得及本公司之簽証作業順利進行，請您詳實填寫下列資料；且為保障您的自身權利，請向為您服務的業務員索取簽證申請表格，並於表格上簽名(需與護照上之簽名相符)，謝謝您的合作！！如妳(你)是台商請注意:壹年內在台停留天數未達180天以上者,因申根國之規定本公司無法替妳(你)辦理申根簽證,請自行至簽證處面談,但簽證是否核發均以簽證官裁定為主
1.中文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住家同戶籍地址

2.住家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（請務必填寫）：                

4.婚姻狀況：(單身 (已婚；已婚者，請告知下列事項：

  配偶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出生地：            

5.工作狀況：(待業中 (退休 (家管 (學生 (上班中；學生及上班請填：
6.公司(學校)中文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.公司(學校)英文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公司(學校)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.公司(學校)電話：             中文職稱：           英文職稱：              
10.其他事項：
   特別餐食  (全素 (不吃牛肉 (機上素食 (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特別行程  (訂高雄/香港(台北)/高雄 (回程進香港 (回程脫隊                

   分房      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房    (訂大床
請注意：一旦辦事處發現資料是偽造的，將會拒絕接受您的申請
(((簽證所需資料(((


1.護照正本（效期需六個月以上、本人親自簽名，不得塗改）須留一面簽證空白面，可貼簽證使用（攤開之兩頁為一面）。


2.身份證正反影本一份（正、反面請分開COPY，未滿18歲請準備：戶口名簿影本一份或戶謄正本一份）。


3.兩吋相片兩張（六個月內白底彩色照片，不可與ID和PPT相同，亦不可和PPT內有貼相片一樣，但半年內之近照不在此限）大頭照不適用；例：辦身分證之照片，請勿裁剪照片邊緣，以免影響其掃描品質。


4.基本資料。


5.工作天6天（請預留審件天數3天）。


6.未滿１８歲之申請者：請提供父母親雙方或監護人需提具英文版之同意書，並檢附身分證影本、戶口名簿影本。【父母親一起同行者，可免同意書】。


7.簽證之申請表格必須由申請者本人簽名不得塗改，簽名須與護照相同。


8.新辦半年內之護照或新護照從未蓋出入境章請附舊護照或刷歷次。 


9.無工作者請附英文存款證明每人10 萬元以上（不限定銀行）。


**任何證件之補件與否以簽證官裁定為主**








